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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公務人員協會　函

地址：407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

承辦人：李同祥

電話：(04)22289111 分機23906

電子信箱：tzj7108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9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中市公協字第106000005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(0000050A00_ATTCH1.docx、0000050A00_ATTCH2.doc、0000050A00_ATT

CH3.docx)

主旨：本會為提升人員文化藝術專業能力、培育美術藝術素養及

陶冶性情，擬訂於本(106)年9月25日起至12月18日止(每

週一)與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共同辦理「藝文(油畫班)」研習

課程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課程相關事項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舉辦機關：臺中市公務人員協會、臺中市政府文化局。

(二)研習地點：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第二會議室。(臺灣大道

市政大樓惠中樓8樓)

(三)研習時間：106年9月25日至106年12月18日止，每週一

中午12時15分至13時15分，合計12堂。(10月9日遇雙十

國慶連假停課)

(四)講師：廖本生老師。

(五)參加對象：以本會會員及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員工為主，

另為促進訓練資源共享，亦歡迎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同

仁(退休人員)踴躍參加。

(六)報名方式：有意願參加者，請於本(106)年9月22日前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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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不受理)請填妥報名表後，連同自行負擔課程費用50

0元逕送法制局行政執行科李同祥彙辦，額滿為止。

二、學員注意事項：

(一)上課時請研習人員自備畫材；課程進行中請關閉手機或

調整為無聲，以表對授課老師及其他學員之尊重。

(二)請研習人員儘量搭乘公共交通運輸工具。

(三)如遇天然災害發生停班停課時(以臺中市政府宣布停班

停課為主)，本課程亦停止上課。

(四)參加人員一經報名繳費且實際上課後，除了非可歸責個

人因素外，不得以其他個人理由要求退費。

(五)研習課程全部結束後，本會將依各參訓人員實際上課時

間(每堂課1小時)覈實列入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時數

。

(六)爾後本課程如有臨時更動事項，將公告於本會網站週知

，並以電子郵件寄送各參訓人員知照，不另行公文轉知

。

三、有關課程相關資訊及研習報名表，將置於臺中市公務人員

協會網頁，請至「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(http://www.ta

ichung.gov.tw)>臺中市公務人員協會(首頁下方)>最新消

息(http://goo.gl/J0uPlM)」下載。

四、如有停車需求，請持本公文得至臺灣大道市政大樓附屬平

面層(或地下一樓)停車場免費停放，並在公文內直接事先

註明車牌號碼 __________、姓名 __________、聯絡方式

 __________，以節省銷單(磁)等候時間，於研習結束後

，交還至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一樓聯合服務中心交通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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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櫃檯辦理手續後，再行取車離場。

五、檢附106年藝文研習(油畫班)推動計畫、學員作品賞析及

報名表各1份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、臺中市各區公所

副本：廖本生老師、臺中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文化局、臺中市停車管理處、張理事長金

釵、洪秘書長誌宏、本會企劃組、本會總務組、本會文書組 2017-09-15
08:44:51


